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实验室工作制度

第一章   总     则

第一条   为了认真贯彻国家教委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，适应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，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，提高实验室工作水平，保障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，提高办学效益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  实验室隶属学校，从事实验教学或科学研究。

第三条   实验室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；积极开展科学研究、生产试验和技术开发，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。

第四条   实验室的建设，由学校统筹规划，合理设置。

第二章   实 验 室 的 任 务

第五条   根据教学计划承担实验教学任务。

第六条   总结经验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。

第七条   实验室在保证完成实验教学的前提下，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，开展学术、技术交流活动。

第八条   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、维修及其它各项工作，使仪器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状态。同时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工作。

第九条   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范和规章制度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。

第三章    体       制
第十条    我学院实验室实行以学院管为主的校学院两级管理体制。

第十一条  实验室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。实验室主任在学院领导的领导下，全面管理实验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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